附件2：

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征收项目
征收补偿方案
为加快旧城区改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青山区人民政府对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征收项目实施征收。该项目已纳入青山区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2025年度全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及房屋征收计划，并已取得武汉市青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征收项目的规划意见》（武自然资建（青）函〔2025〕019号）。为依法实施征收补偿工作，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现制定本项目征收补偿方案。
一、法律依据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
（二）《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80号）
（三）《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34号公布，第275号令修改，第312号令第二次修改，第322号令第三次修改）
（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的通知》（武政规〔2023〕7号）
（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六）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征收项目。
（二）征收目的
旧城区改建。
（三）征收范围
该地块位于绿色大道与化工三路交叉处（详见征收范围图）。
（四）调查概况
项目用地面积约48000平方米（折合约72亩，最终以实测为准）规划性质为建设用地，征收总户数1户。
（五）房屋征收部门
武汉市青山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六）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武汉市青山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七）评估时点
 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八）征收签约期限  
该项目征收签约期限为3个月，自被征收评估结果公布之日起计算。
三、补偿方式
本项目无建筑物，按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土地价值。
被征收土地价值由依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评估办法评估，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四、奖励
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的，给予签约奖励人民币2000元/户。
五、其他事项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武汉市有关政策执行。
（二）本方案由武汉市青山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负责解释。
青山区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25日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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